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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莱阳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

第 134087号提案的答复
刘金凤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《关于加强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监管的建议》”的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关于“成立养老服务行业协会”的建议。
目前我市未成立养老服务行业协会，养老服务协会是关心、支持、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的养老机构及养老企业、居家养老服务社会组织、医养结合医疗机构等自愿结成的行业性、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，需要养老机构自愿参加、自愿管理、自愿遵守、诚信自律，下一步市民政局将征求全市养老机构组建养老服务行业协会的意见，鼓励引导养老机构成立养老协会，发挥好协会在政府与养老服务业之间桥梁纽带作用，为会员单位服务，规范养老服务行为，实行行业自律，维护行业权益，推动全市养老服务实业健康发展。
关于“强化养老服务机构监督管理”的建议。
为提升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和服务质量，2025年市民政局提请莱阳市安委会制定印发《全市养老机构安全检查集中行动实施方案》（莱安办〔2025〕6号）,聚焦安全生产责任落实、消防安全、燃气安全、食品安全逐项明确检查标准，深入排查整治；市民政局联合市场监管局、消防救援大队对全市26处养老机构开展全覆盖检查，重点检查消防、燃气、电力、食品等重要领域，对发现的问题建立问题整改台账，督促养养老机构限期整改问题隐患，保障入住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。为推进分类分级分层管理，推动高质量发展。明确了不同类别和等级的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标准，通过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自评、第三方评估等不同方式，帮助养老机构对照标准，找不足、补短板、提质量，以进一步推动养老机构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。依据《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》规范，我市现有5星级养老机构2处，4星级1处，3星级养老机构3处，2星级养老机构4处，1星级养老机构3处。

关于“建立养老机构准入退出机制”的建议。
莱阳市多重举措推进养老服务改革创新，开放养老市场。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，按规定实施备案管理，放宽市场准入，降低准入门槛，精简审批手续，落实土地、税费、人才等优惠政策，优化养老服务市场营商环境，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发展。同时，为促进养老服务健康发展，按照民政部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养老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实施许可的民政部门责令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（一）未与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签订服务协议，或者协议不符合规定的；（二）未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开展服务的；（三）配备人员的资格不符合规定的；（四）向负责监督检查民政部门隐瞒有关情况、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真实材料的；（五）利用养老机构的房屋、场地、设施开展与养老服务宗旨有关的活动的；（六）歧视、侮辱、虐待或遗弃老年人以及其他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；（七）擅自暂停或者终止服务的；（八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。
2024年依法依规责令1处养老机构停业整顿，2025年养老机构星级评定取消1处养老机构星级，莱阳市民政局将逐步研究制定养老服务相关标准规范，填补制度缺失，建立信用体系、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。还将加大养老院管理服务人员的专业培训力度，不断提升服务能力、管理水平和职业素养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持续加强对养老机构的监督管理，提升莱阳市养老机构服务质量，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、高效的养老服务。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您能继续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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